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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教工委通〔2020〕12号

	关于实施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重大攻关项目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探索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组织实施方式的改革创新，提升我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决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根据《关于实施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的意见》（湘教工委发〔2019〕3号）精神，经研究，决定2020年实施一批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大攻关项目。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项目选题范围
针对我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制定项目选题（附件1），力争推出一批有较大影响力、对实践工作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决策咨询成果和理论成果，促进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方案。
二、项目实施、申报及评审
(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大攻关项目采取“揭榜挂帅”、自愿实施原则，鼓励各高校遴选支持理论功底好、科研实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团队在项目选题范围内开展集中攻关。
(二)高校将《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大攻关项目成果申报书》（附件2）纸质版一式五份，统一用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用牛皮纸档案袋装好（袋子正面贴成果申报书封面），于2020年11月10日前寄送至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厅思政处）。同时将材料电子版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每校成果申报材料电子版打包成一个压缩包，电子邮件标题和文件压缩包统一命名为：“重大攻关项目成果申报+高校名称”。
(三)组织专家对各高校申报的重大攻关项目研究成果进行评审，择优确定入选项目后发布成果认定通知，入选项目纳入2021年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项目。
联系人：陈解、许抗、李永睿，联系电话：0731－89823585、84720593，电子邮箱：hnsztsgc@163.com。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二段238号省教育厅办公楼902室。
附件： 
1 2020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大攻关项目选题范围及成果申报要求
                                 
2 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大攻关项目成果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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